	[bookmark: _GoBack]東南科技大學114學年第一學期社團(學生會補助)預算編列計畫申請表

	一、基本資料
	社團名稱
	　

	
	指導老師
	　
	社長
	　

	
	聯絡電話
	　
	聯絡電話
	

	二、經費來源
	■學生會經費
	

	三、計畫內容
	活動名稱
	

	
	1、內容概要
	

	
	2、活動時間
	

	
	3、活動地點
	

	
	4、參加對象
	
	5、預估人數
	人

	四、經費概況
	1、社團自籌款
	元
	總金額：          
	元

	
	2、計畫補助
	元
	
	

	備註：
	
	
	
	　

	一、活動期程涵蓋114年09月15日至115年01月22日止。
二、申請送件時間於114年06月04日起至114年06月17日止，將申請表單與計畫書等相關文件送至學生自治會(含電子檔與紙本)
三、本案申請計畫經過學生自治會與學生議會共同審核後，並送至學生議會審查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
四、同一活動不得以不同活動名稱重複申請視同無效，將取消申請資格。
五、如有相關問題請洽學生會會長或總務長。
六、學生社團(數筆)活動總和上限兩萬元整、系學會一萬元整。

	指導老師簽名
	社長簽名
	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
	星期




東南科技大學____計畫書
壹、活動名稱： 
貳、目的： 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 
二、協辦單位： 
肆、活動時間： 
伍、參加對象：  (預計：人)※執行未達80%以上將縮減下次活動經費
陸、辦理方式及內容：(至少35字以上，條列敘述)
  一、
  二、
  三、
柒、活動地點： 
捌、預期效益與影響：(至少35字以上，條列敘述)
一、
  二、
  三、
玖、其他：(注意事項)

	社團活動經費支出預算表

	項次
	支出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學生會補助金額
	合計
	用途說明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總金額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
	
	
	
	
	
	
	
	

	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
	    
	


社長簽名：
社團指導老師簽名：




學生自治會補助辦法:
	序號
	補助款項
	補助限制

	1
	材料費
	紙張文具等補助50%及500元為上限
活動用品:乒乓球、氣球、撲克牌、棒球、彈珠、童軍繩、螢光棒等(需與活動內容有相關)。
*須為耗材
活動文具:彩色筆、膠水、蠟筆、粉彩紙、膠帶、護貝膠膜等。
雜支:活動總經費6%

	2
	文宣費
(印刷費)
	活動手冊、海報等補助60%為上限

	3
	場地布置清潔費
	應當補助總額的60%

	4
	場地租借費
(含清潔費)
	應當補助總額的60%

	5
	攝影費
	沖洗費等200元為上限

	6
	膳食費
	餐費申請以活動時的餐費為原則(中午逾12:30；晚餐18:30後才可申請)，早餐50元/餐、中/晚餐100元/餐為上限（需檢附餐食簽到表正本核銷）

	7
	飲用水
	活動辦於校內不可申請水
飲用水:每瓶10-20元(每箱24瓶)，計一箱240-480元
*請勿購買手搖飲品

	8
	演講鐘點費
	校內講師800元/Hr,2400元為上限 
校外講師2000元/Hr,6000元為上限 (需檢附講師簽領領據)

	9
	交通費
	1.火車莒光號以下(不含高鐵)補助80% 
2.機車油資，總補助500元為上限 
3.汽車新竹以北最高補助上限為500元，新竹以南雲林 以北最高上限補助為1000元，雲林以南最高上限補助 為1500元 
4.飛機票一人最高補助上限為40%,5000元為上限(來回) 
5.遊覽車車資最高補助10000元 (以上需附加單據實報實銷)

	10
	保險費
	一人最高補助100萬，各單位與保險協調即可(檢附保險公司之收據及投保名單正本)
*保險費:每人300萬保額以內之意外險(約每人30~40元)，另需附上保險名冊、要保單。

	11
	住宿費
	新台幣800元/人/日為上限，最多以2日為最高上限

	12
	獎盃、牌或錦旗
(需有評比、竟(比)賽規則或程序)
	獎盃每座250元為上限 
獎牌每面200元為上限 
錦旗每面150元為上限 
(以上補助限前三名)

	13
	獎品
(需有評比、競(比)賽規則或程序)
	社際性比賽輔助限前三名，合計2000元為上限 
全校性比賽輔助限前三名，合計6000元為上限 
備註：獎金需用禮卷替代

	14
	裁判
(需有評比、競(比)賽規則或程序)
	校內裁判限三名，合計1000元為上限 
校外裁判限三名，合計2000元為上限

	15
	報名費
	一隊最高補助40%




